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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況會構成教唆犯？

⽂:楊舒婷（認證法律⼈） ‧ 刑事犯罪  ‧ 2022-11-21

案例

⼀、

A是名遭解僱的前員⼯。同公司的現任員⼯B認為公司向來壓榨勞⼯且福利不佳，對此相當不滿，⼀直希望
能有機會報復公司，但⼜怕因此遭開除，所以遲遲未採取⾏動。後來，B偶然得知A因⽇前遭公司解僱⽽⼼
⽣怨懟，B便向A表⽰，公司東邊的側⾨⾮常隱密所以無⼈看守，只要趁天⿊時溜進去，即可搬⾛裡⾯的貨
物再⾼價轉賣。

假設A做出以下5種不同選擇，請問B有沒有犯罪：

（⼀）A因失業致經濟困難，當⽇晚上⽴刻付諸⾏動，得⼿3台筆電。

（⼆）A本來就有偷竊公司貨物的打算，只是不確定要不要做，但聽聞B所⾔之後，確定⾃⼰的計畫
應該沒有問題，便於隔⽇晚上進⾏偷竊⽽且得⼿3台筆電。

（三）A本來想要放⽕燒掉公司，但B告訴A放⽕太危險可能燒到⾃⼰，A最後決定偷竊就好，⽽且
也得⼿了3台筆電。

（四）A雖然有點⼼動，但害怕東窗事發後會遭法律制裁，最後仍未⾏動，沒有⾏竊。

（五）A在偷竊時就被附近巡邏員警抓到，⾏竊失敗⼀無所獲。

⼆、

C遭公司開除⽽⼼情不佳，不斷與友⼈D抱怨，D因⼯作繁忙無暇安撫C，便隨⼝說：「那你去打⽼闆⼀拳
阿！」不料C竟⽴刻跑去公司毆打主管，將主管毆打成傷。請問隨⼝建議的D有沒有犯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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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教唆⾏為和雙重教唆故意

教唆犯[1]⼜稱造意犯，也就是「讓他⼈產⽣犯罪決意」的⼈。

其實教唆就是⼀般常聽到的「慫恿」，只不過在刑法上稱為「教唆⾏為」，但並不是只要單純的教唆⾏為即可
成⽴教唆犯，還必須要教唆的⾏為⼈主觀上具有「雙重教唆故意」，也就是「對於教唆⾏為的故意（喚起他⼈
犯意）[2]」與「對於他⼈從事特定犯罪的故意（教唆他⼈為特定且既遂的犯罪）[3]」。

⾄於什麼情況會「不構成」教唆呢？

（⼀）⽋缺「對於教唆⾏為的故意」

例如案例⼆中的D只是為敷衍⾏事⽽隨⼝叫C去毆打⽼闆，並不是真的想要C去傷害⼈，就屬於⽋缺「對於教唆
⾏為的故意」的情形。因此C縱使成⽴傷害罪[4]，D也不會成⽴教唆犯。

其實⽇常⽣活中常常會有這種情況發⽣：「要花這麼多錢哦？你去搶銀⾏⽐較快。」「幹⿇⼀直抱怨隔壁鄰居
盆栽超擋路，你就直接丟掉阿。」諸如此類其實算半開玩笑的話，因為不具有教唆故意，就算對⽅信以為真跑
去犯罪，提議的⼈也並不會真的成⽴教唆犯。

（⼆）⽋缺「對於他⼈從事特定犯罪的故意」

另外在實務上，警察的「誘捕」⾏為會因為⽋缺「對於他⼈從事特定犯罪的故意」，⽽不會成⽴教唆。假設警
察為抓到毒品集團，故意引誘線⺠於某⽇某時某處與集團⼈員交易，警察則在雙⽅交易過程中⽴即逮捕集團⼈
員，因為警察⼀開始就沒有打算使毒品交易成功（既遂），⽋缺「對於他⼈從事特定犯罪（毒品罪）的故
意」，所以警察不會成⽴教唆犯。

⼆、刑法上教唆犯如何成⽴（⾒圖1）



圖1 哪些情況會構成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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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意「從無到有」的產⽣

此屬於教唆犯最基本的類型，也就是讓⼀個完全沒有犯意的⼈，產⽣犯罪的想法，進⽽加以⾏動。

在案例⼀的情境（⼀）中，A雖然對公司不滿，但從未認真想過要報復公司（最初的犯意為零），B明知道A的
態度，還故意[5]告訴A進⾏偷竊的各種細節[6]，讓A萌⽣想要偷竊的念頭（產⽣犯意），因此當A順利偷竊成



功後，A成⽴竊盜罪[7]，B則成⽴竊盜罪的教唆犯。

（⼆）犯意「從不確定到確定」的加強

處罰教唆犯的主要原因在於教唆⾏為引發⼀個原本應該不會出現的危險，因此不只是「從無到有」的教唆情況
需要處罰，將⾏為⼈不確定的犯意變成確定，且使之開始⾏動，也算是教唆犯的類型之⼀⽽應予以處罰。

在案例⼀的情境（⼆）中，A只是猶豫不決，⽽B故意使A確定偷竊念頭，讓A從不確定要不要犯罪轉為決定犯
罪，即便不是讓A從無到有的萌⽣犯意，B還是會成⽴教唆犯。

（三）犯意「從⼩罪變成⼤罪」

原本只是要打⼈⼀拳嚇嚇對⽅，卻因為旁⼈的慫恿⽽殺⼈，屬於「⼩罪變⼤罪」[8]，因危險程度增加，旁⼈成
⽴教唆犯；相反來說，假設⾏為⼈原本想將對⽅殺死，但旁⼈只說打到瘀⻘就好，此種情況是「⼤罪變⼩
罪」[9]，因危險程度降低，所以法律不處罰。

例如：縱⽕跟竊盜兩種犯罪在刑法評價上，縱⽕罪是重罪[10]，竊盜罪是輕罪[11]，因此在案例⼀的（三）
中，A原本想縱⽕，B告訴A只要偷竊就好，A最後也確實只有偷竊，則A的犯意是「從⼤罪到⼩罪」，B不成⽴
竊盜罪的教唆犯。但假若A⼀開始只想偷東⻄，卻因B的教唆⽽縱⽕，則B成⽴縱⽕罪的教唆犯。

（四）犯意未曾實現，不成⽴教唆犯

教唆犯是共犯[12]，基於「共犯從屬性」理論，共犯必須從屬於正犯，倘若不存在正犯，則教唆者亦不會成⽴
教唆犯！也就是說，沒有正犯，就沒有共犯。

因此，即使案例⼀的情境（四）的B完全符合教唆犯的要件，只要A沒有付諸⾏動，犯罪⾏為沒有發⽣，A就不
是「正犯」，B也就不會成⽴教唆犯，畢竟沒有任何危險的發⽣。

三、教唆犯的處罰

教唆犯的處罰規定在刑法第29條第2項：「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13]。」即便教唆犯不是透
過⾃⼰直接犯罪，⽴法者仍未給予減輕刑責的機會，教唆犯還是需要負起完全的責任，⽽且是依照正犯所成⽴
的罪名處罰。

案例⼀（⼀）跟（⼆）的A均成⽴竊盜既遂罪，B即為竊盜既遂罪的教唆犯，不過因案例⼀（五）的A僅成⽴竊
盜未遂罪，因此B僅為竊盜未遂罪的教唆犯。

註腳
   刑法第29條：「[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00001&FLN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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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教唆他⼈使之實⾏犯罪⾏為者，為教唆犯。
II 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

   意指教唆者有意地去教唆別⼈，並⾮無⼼為之。[2]

   意指教唆者有意地要使特定犯罪達到既遂。例如，X和Y是⽉光族，但X⽣性膽怯，就先教唆Y去⾏竊，想
要從Y⾝上學得經驗。因為X希望Y可以「成功竊盜（使特定的犯罪既遂）」，所以X具有「對於他⼈從事
特定犯罪的故意」。

[3]

   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之⾝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4]

   這裡的故意就是喚起他⼈犯意的故意。[5]

   B告訴A各種犯罪細節，促使A去偷竊，具有「教唆他⼈為特定且既遂的犯罪」的故意。[6]

   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7]

   傷害罪變殺⼈罪，亦即輕罪變重罪。[8]

   殺⼈罪變傷害罪，亦即重罪變輕罪。[9]

   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燒燬現供⼈使⽤之住宅或現有⼈所在之建築物、礦坑、⽕⾞、電⾞或其他供
⽔、陸、空公眾運輸之⾈、⾞、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10]

   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或第三⼈不法之所有，⽽竊取他⼈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五⼗萬元以下罰⾦。」

[11]

   楊舒婷（2020），《刑法中的正犯、共犯，分別是什麼意思？》。[12]

   刑法第29條第2項：「教唆犯之處罰，依其所教唆之罪處罰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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